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理學院

114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 率己錄

一、時間 :l14年 l0月 15日 (星期三)中午 12:l0

二、地點 :本校科學館 B506C

三 、主席 :陳永昇院長              紀錄 :陳麗娟助教 (分機 63628)

四、出席人員:陳永昇院長 、顏榮泉主任 、李昆展主任 、黃英哲主任 (請假 )、 游象甫主任

林仁智主任 、張淑怡教授 (請假 )一 周金城教授 、吳忠誼教授

許佳興教授 (請假 )、 李至軒助理教授

五、列席人員:學生代表蔡孝慈同學 (數資系系學會會長 )

六、報告事項

1.因應 114學年度校級會議開會時間 ,各學系若有提案 ,請務必依時程規劃開會。

系務會議 院務會議 校級會議

▆應於╘型

甌
週召開

▆原則應於

Ⅲ ,視各系提案需求而定 。

▅ 「系所增設更名案」,經系務會

議 、院務會議通過 ,提送教務

處招生與宣傳組彙整 ,故須另

配合學校規定時程提案。

教務

會議

l14年 l0月 22日 (三 )

l14年 12月 17日 (三 )

l15年 04月 15日 (三 )

l15年 05月 20日 (三 )

校發

會議

l14年
115年
l1月 04日 (二
05月 05日 (二

)

)

校務

會議

l14年
l15年
12月  09 日
06月 02 日

(一二)
(。二)

七 、提案討論

棄由 1:本院數資系提修正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學位考試作業
要點」乙案 ,提請討論 。 (提案單位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

說明 :1.本案業經 114年 6月 12日 數資系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 、l14年

9月 11日 數資系 l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
2.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

(l)配合母法新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論文指導關係規範原則」、「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之法規依據及其與「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納入未盡事宜依據規定。
(2)修改指導教授聘任 :研究生入學時現任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指導教授可

邀請一位本系專任或非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惟須符合本系碩

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
(3)新增指導教授同意書於在學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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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鑑於目前學生使用 AI的情形趨於頻繁但於論文比對未見得能呈現使用AI

之情況 ,且希望學生撰寫論文時能符合學術倫理規範 ,故於第八點新增
『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慧工具聲明書』。
(5)配合母法修正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方式。
(6)配合母法修正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公開規範 ,並由原規定電子全文修正

為紙本論文與電子全文皆於規範內。

3.檢附資料包括 :

(1)修正條文對照表 議程 P.3∼ 7
(2)修正草案    議程 P.8∼ 12
(3)原條文    議程 P.13∼ 17
(4)通過之會議紀錄 議程 P.18∼ 23

辦法 :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依程序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
決議 :照案通過 ,依程序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

八 、臨時動議 :無

九 、散會 :12時 30分

謹陳

院長 陳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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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學位考試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學位授

與法」、「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日問學制學

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

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碩士在

職專班學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

要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論文

指導關係規範原則」、「國主臺北

教育大學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

審核作業要點」訂定 。

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學位授

與法」、「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日間學制學

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

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碩士在

職專班學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

要點」訂定 。 增列依據法條 。

三 、指導教授之聘任
(一 )研究生在學時為本系專任助理

教授以上 。指導教授可邀誼二
位本系專任或非本系專任教師

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惟須符合

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

(二)研究生確定指導教授後 ,由研

究生和指導教授共同簽署論文

指導教授同意書 ,於在學第一
學期結束前送系辦公室備查。

(三)本系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指導學

生論文 ,每屆指導研究生(以人

學學 認 定 ,含 日間碩士班 、在

職專班 )以 5名 為限 ,且以指導

本系碩士班學生為優先 。如有

特殊狀況 ,須報請主任同意之。

三 、指導教授之聘任

1.論文指導教授聘任資格 :

(l)以 本校助理教授以上或具

博士學位且學術上著有成

就之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 ;

(2)本 系助理教授以上或具博
士學位且學術上著有成就

之兼任教師 ,兼任時間認定

為簽定 「指導教授申請書」

時於本系兼課為原則 ;

(3)未在本系兼課之校外教師

須與本系助理教授以上或

具博士學位且學術 上著有

成就之專任教師共同擔任

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 。

2.研究生確定指導教授後 ,由研究

生和指導教授共同簽署論文指導

教授同意書垼 ,送系辦公室備查。

3.本系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指導學生

論文 ,各專任教師每屆指專研究

生(含 日間碩士班、在職專班)以 5

名為限 ,且以指導本系碩士班學

生為優先。如有特殊狀況 ,須報請

主任同意之 。

修改指導教授聘

任條件及訂定繳

交指導教授同意

書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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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四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具備下列資

格之一 :

(一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 。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現任

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

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 ,五年內有公

開發表論文者 。
(四 )︴旨車教授為當然者 試 容 圍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人
(若有二位擔任共同指專教

授者 ,得增聘為四人)其中校

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

達三分之一(含 )以上 ,由校

長聘任之 。碩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召集人由校外委員擔任

之 。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

集人。

五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聘任

1.碩 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具備下列資

格之一 :

(l)現任或曾任教授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
(2)擔任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

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3)獲有博士學位 ,五年內有公

開發表論文者 。

2.由 主任就 口試 員建議名單 中

簽陳校長聘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共三人 (若有二位擔任共同指導

教授者 ,得增聘為四人)其中校外

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三分

之一 (含 )以上 ,碩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召栠人由校外委員擔任之。
3.若指導教授為本系專任教授 ,口

試委 員可以 皆為外 系或外校 委

員 ;若指導教授為非本系專任教

授 ,則 口試委員需一位為本系專

任教授 。

將原第五條提前

至第四條 ,並增

列指導教授為當

然考試委員及指

導教授不得擔任

召集人之規定。

刪除聘請校外指

導教授之規定 。

玉 〔學位論文(計畫)題 目及內容需符

合本系之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及

專業性 。

四、學位論文題目及內容需符合本系

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專業性。

新增論文計畫題

目須符合本系教

育目標 、核心能

力及專業性 。

六 、論文計畫申請與審查 :

1.參加論文口試者 ,需於前一學

期提出論文計畫口試 申請 。上

學期至遲於 1月 31日 前 、下學

期至遲於 7月 31日 前完成論文

計畫口試慈查 。

2.申 請方式 :提交時需繳附論文

計畫口試申請書 、論文計畫摘

要表、初審意見表、論文計畫口

試審查委員建議名單等相關表

單 ,於上學期 (10月 20日 )

前 ;下學期 (5月 5日 )前送交

系辦公室 ,經系主任審查後 ,陳

送校長核定之 。

六 、論文計畫審查 :

1.論文計畫申請時間 :

(l)擬於上學期參加論文 口試

者 ,需於前一學期四月底前

提交 ,申 請當學期結束前完

成論文計畫審查 。
(2)擬於下學期參加論文口試

者 ,需於前一學期 10月 15

日前提交 ,申 請當學期結束

前完成論文計畫審查 。

2.申 請方式 :提交時需繳附論文

計畫口試申請書 、論文計畫摘

要表、初審意見表、論文計畫口

試審查委員建議名單等相關表

單 ,於上學期 (l0月 20日 )

前 ;下學期 (5月 5日 )前送交

系辦公室,經系主任審查後 ,陳

送校長核定之 。

整併論文計畫口

試申請與審查日

期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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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旦.論文計畫審查結果 :

(l)論文計畫口試審查結束時 ,

應由計畫學位考試委員填寫

計畫口試審查意見表 、論文

計畫審查總表等相關審查文

件 。研究生須於論文計畫口

試審查結束後兩週內將論文

計畫口試審查意見表 、意見

總表、論文計畫口試紀錄表、

計畫口試錄音光碟 ,實施視

訊計畫口試者須另將論文計

畫口試視訊照片表 、論文計

畫視訊口試影音光碟送交系

辦 ,逾期或未繳交至系辦者 ,

視同未通過論文計畫口試 。
(2)(呵醉)
(3)(呵野)
4.(略 )

5.(略 )

6.(略 )

3 口

一學期至遲於 1月 31日 ,第
於

學期至遲於 7 3 l 日)名艮ㄔ子。

4.論文計畫審查結果 :

(l)論 文計畫口試審查結束時 ,

應由計畫口試委員填寫計畫

口試審查意見表 、論文計畫

審查總表等相關審查文件 。

研究生須於論文計畫口試審

查結束後兩週內將論文計畫

口試審查意見表、意見總表、

論文計畫口試紀錄表 、計畫

口試錄音光碟 ,實施視訊計

畫口試者須另將論文計畫口

試視訊照片表 、論文計畫視

訊口試影音光碟送交系辦 ,

逾期或未繳交至系辦者 ,視

同未通過論文計畫口試 。
(2)(叫堅)
(3)(呵ξ)

5.(略 )

6.(略 )

7.(略 )

由口試委員修改

為學位考試委員

因應整併 ,原 點

次前移

八 、論文學位考試

1.申 請資格 :(略 )
2.申 請規定 :

(l)申請學位口試同意書 、
(2)口試委員建議名單 、
(3)學位論文學術倫理 暨使 用生

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聲明書 、

(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核發之修課證明(l07學 年度

後入學學生適用)、
(5)歷年成績表一份 、
(6)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 。
(7)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

八 、論文學位考試

1.申請資格 :(田各一)
2.申 請規定 :

(l)申請學位口試同意書、
(2)口試委員建議名單、
(3)參與學術活動紀錄表、

(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核發之修課證明(l07學年度

後入學學生適用)、
(5)歷年成績表一份 、
(6)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 。
(7)論文比對結果或證明。

參與 學術 活動 紀

錄 表 已於 第十二

點表列 ,請故該點

新增 學位 論 文學

術倫 暨使 用生成

式人工智 慧工 具

聲明書 。

修改比對名詞 。

十、更換論文指導教授
(一 )研究生因故主動提 出變更指車

教授 ,或指導教授因特殊事由

而無法再繼續指導研究生時 ,

主動提出之一方應以申請書向

系所辦公室申請 ,並經系主任

核定 ,如有特殊情況需送系務

會議決議後始得更換 。

十、更換論文指導教授

1.研究生於論文撰簋期間 ,如直
特殊 需要 ,商請站 導教授 同意 ,

得申請更換論文指導教授 。其

申請方式如下 :

(l)更換論文指導教授時 ,原指

導教授所指導之論文計畫或

論文需經原指導教授書面同

意後 ,才可繼續原論文計畫

配合母法 (本校論
文指導關係規範
原則)修正更換指
導教授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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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條 文現 行 修 正 說 明

1.研究生 「在未得原指導教授

之書面同意時 ,不 以與原指

專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成果

當作學位論文之主娃」 ,請

填送研究生更換論文指導教

授申請暨聲明書 。

2.於原指尊教 及 研 究在傳 方

同意下 ,簽署 「雙方可共同

發表原研究計畫成果」或「原

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權為其中

一人所有 」
,請填送研 究生

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暨協

議書。
(二 )前項文件正本一式三份 ,經系
主任核定後 ,一份提供原指導

教授 留存 , 提供 系所辦 公

室留存 ,一份為研究生自行留

且
(三 )新聘指導教授之程序 ,依指生
教授之聘任提交方式辦理。

(四 )其他未盡事宜 ,必要時可提交

系務會議議決 。

或論文之進行 。證≦具更換

指導教授申請書 。
(2)如 原指導教授不同意繼續

原論文計畫或論文之進行 ,

則需同時更換論文計畫或論

文。請填具更換指導教授暨

碩士論文計畫申請書及更換

之論文計畫說明 (二頁)。
2.申 請書敘明理由 ,瑟 在 系辦 公

室 。

3.唯指 導教授 之 更換 以一次為

限。新聘指導教授之程序 ,依論

文計畫或論文提交方式辦理 。

4.其他未盡事宜 ,必要時可提交

系務會議議決 。

十一 、學位論文延後公開
(一 )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16條及著
作權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3
款規定 ,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

則 ,不公開為例外。學位論文經

學位考試奎垕認定涉及(1)機

密。 (2)專利事項 :符合專利
法第二條專利種類。虫3)依法不

得提供者等原因之一者 ,得於

一定期間內不提供公開。
(二 )延後公開學位論文者 ,需於中

請學位論文口試時同時提出申

請 ,不得於事後提出,並於學位

考試時由相關領域考試委員當

場 慈 核 是 否 符 香 延 務 公 開 條

核紀錄 、審核 議簽到表繳回

系所辦 公 室 留 。聲 拉 論 支 延

後公開審核書 、慈核 紀錄 影本

件 。學位考試時結束後須將學

位論文延後公 中請 書影本 、

學位論文延後公 開慈核 書 、慈

十一 、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16條及著
作權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3
款規定 ,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

則 ,不公開為例外。學位論文經

指導教授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認定涉及(一 )機密 。 (二 )專利

事項 :符合專利法第二條專利

種類 。(三 )依法不得提供者等

原因之一者 ,得不予提供公開

或於一定期間內不提供公開 。

十二 、不公開或延後公開學位論文者 ,

需於 申請學位論文口試時一併

提出申請 ,不得於事後提出遲

位論文口試結束後 ,由指導教

授及相關領域口試委員當場審

審議紀錄影本應併同學位論文

延後公開申請書 、紙本論文及

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送交本校

圖書館 。

議 是 否 同意不 公 開 鼓‘延 移 公

開 ,並繳回 議書存查 。

配合本校母法 (本

校 學位論 文 申請

延後 公 開審核作

業要點 )修改學位
論 文延後 公 開審

核 方式及 申請 年

限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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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應併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

書、紙本論文送交本校圖書館。
(三 )每次申請電子全文及紙本論文

延後公開至 多 五 年 ,且 需逐

次申請。第二次起之中請程序 ,

仍應取得原所有學位考試委員

審核確認 ,如有特殊情況 ,由指

尊老師於系務 議提 肇慈核確

散6。

十二 、 十三 項次往前調整

十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 ,依本校 日間

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

試實施要點 、碩士在職專班學

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一
國土臺北教育大學論文指導關

係規扼原則 、學位論文申請延

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 、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案件

處理要點等規定辦理 。

十四、本要點未盡事宜 ,依本校日間

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

試實施要點 、碩士在職專班學

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 、

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

業要點 、本校學生違反學術倫

理案件處理辦法。

項次往前調整

修改 、新增依據之

要點 。

十四 、 十五 、 頊次往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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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學位考試作業要點
(修正通過)

θ3.l0.21所務委員會議通過

少4.01.ll系 所務會議修正

少冷.12.27系 所務會議修正

θ5.3.7理 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6.3.12系 所務會議修正

θ6.5.15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8.5.l少 系所務會議修正

θ8.5.25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奶 .θ .lㄥ 系務會議修正

奶.9.21理 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1.3.12系 務會議修正

101.5.15理學院院務會議通
l02.5.21系 務會議修正

l02.5.27理學院院務會議通

l05.3.29系 務會議修正

l05.5.18理學院院務會議通

107.1.16系 務會議修正

107.3.14系 理學院院務會議通

l09.9.8系 務會議修正

109.10.lㄥ 理學院院務會議通

l09.上 1.18系務會議修正

110.3.18系 務會議修正

1l0.ㄥ .l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 1月 6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l11年 3月 15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玫院務會議通過
l11年 5月 11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ll1年 10月 上1日 11上 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l12年 11月 1日 112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 12月 6日 112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12年 12月 20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 6月 12日 上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l14年 9月 11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l14年 l0月 15日 l14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布之 「學位授與法」、「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碩士在職

專班學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論文指導關係規範原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在核作業要匙上訂定。

二 、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 、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者 ,授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 (M.Ed.)

三 、指導教授之聘任
(一 )研究生在學時為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指導教授可邀請一位本系專任或非本系

專任教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惟須符合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
(二)研究生確定指導教授後 ,由研究生和指導教授共同簽署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塗

在學第一學期結束前送系辦公室備查 。
(三 )本 系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指導學生論文 ,每屆指導研究生(以入學學號認定 ,含 日問

碩士班、在職專班)以 5名 為限 ,且以指導本系碩士班學生為優先。如有特殊狀況 ,

須報請主任同意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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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

(一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 )獲有博士學位 ,五年內有公開發表論文者。

、助理研究員 。

(四 )守旨專教授為當然考試委 員 ,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人 (若有二位擔任共同指導教

授者 ,得增聘為四人 )其 中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三分之一 (含 )以上 ,

由校長聘任之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由校外委員擔任之 。但指導教授不得

擔任召集人 。

玉 、學位論文(計畫)題目及內容需符合本系之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及專業性。

六、論文計畫申請與審查 :

1.參加論文口試者 ,需於前一學期提出論文計畫口試申請 。上學期至遲於 1月 31日

前 、下學期至遲於 7月 31日 前完成論文計畫口試審查 。

2.申請方式 :提交時需繳附論文計畫口試申請書 、論文計畫摘要表 、初審意見表 、論

文計畫口試審查委員建議名單等相關表單 ,於上學期 (l0月 20日 )前 ;下學期 (5

月 5日 )前送交系辦公室 ,經系主任審查後 ,陳送校長核定之 。

旦.論文計畫審查結果 :

(l)論文計畫口試審查結束時 ,應由計畫學位考試委員填寫計畫口試審查意見表 、論

文計畫審查總表等相關審查文件 。研究生須於論文計畫口試審查結束後兩週內將

論文計畫口試審查意見表 、意見總表 、論文計畫口試紀錄表 、計畫口試錄音光碟 ,

實施視訊計畫口試者須另將論文計畫口試視訊照片表 、論文計畫視訊口試影音光

碟送交系辦 ,逾期或未繳交至系辨者 ,視同未通過論文計畫口試 。
(2)計 畫口試審查委員同意修正後經指導教授確認通過者 ,研究生須依委員意見詳加

修正 ,經指導教授確認通過後 ,填具論文計畫修正確認書經系主任審查同意後 ,

始得申請論文學位考試 (口試 )。
(3)計 畫口試未通過者 ,可於以後的論文計畫口試期間再次提出申請 ,唯以一次為限。

4.因特殊理由需變更論文計畫口試 日期者 ,則 需填寫論文計畫審查變更日期申請書敘

明理由 ,並由指導教授簽字後 ,向 系辦申請並獲同意 ,始得延期 。
5.因特殊理由需更換論文計畫口試委員 (不 包含論文指導教授 ),則 需填寫論文計畫
口試更換口試委員申請書敘明理由 ,並由指導教授簽字後 ,經系主任審查同意後 ,

始得更換 。

旦 已申請論文計畫口試之研究生 ,若 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 ,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

學期結束日之前 ,填寫論文計畫撤銷申請書報請系主任核定後撤銷該學期論文計畫

審查之申請 。

七 、參與學術活動

1.本項參與學術活動包括一般教育之學術論文發表和參與論文計畫及論文之口試 。

2.本系研究生辦理離校前 ,需參與下列學術活動 ,經論文指導教授簽名認證並載明於

記錄表中 。
(l)完成學術論文發表或撰寫小論文擇一方式實施 。

A.學術論文發表 :以本系學生(第 1作者或第 2作者 )名 義發表於研討會或期刊之論

文(須檢附已被接受之信函)至少 1篇 以上 ;且以非本系學生名義投稿將不採計。

請繳交刊登之論文及證明。如投稿研討會者須另附個人參與研討會之出席證明或

由指導老師簽名認定出席 。

B.完成小論文撰寫 :依研討會或期刊規定頁數 、格式及稿約規定撰寫論文至少一篇

以上 ,經指導教授評定等第並依指導教授之建議修改後 ,認定通過者 ;並須配合

指導教授要求完成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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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 出席參與校內之論文計畫口試及論文口試至少各 1次以上 。
八 、論文學位考試

1.申 請資格 :

(l)碩士班修業滿一學期且通過並完成論文計畫口試者 。

(2)修 畢本系規定之應修科 目與學分 ,至少應修畢總學分數之四分之三 。

(3)依據本校 「學術倫理 自律規範及管理實施要點」
,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

心網站自我學習 ,並通過總測驗取得六小時(含)以上修課證明 。
(4)申 請學位考試前 ,已完成論文初稿者 ,且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 ,供指導教授審閱

,

並經指導教授確認論文題 目與研究內容符合本系之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及專業屬

性 。

2.申 請規定 :

申請論文學位考試之研究生 ,須於當年五月底或十一月底以前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申請時備齊下列文件 ,送交系辦公室 。
(l)申 請學位口試同意書 、
(2)口 試委員建議名單 、
(3)學位論 文學術倫理 暨使 用生 我 女. 人 工 智薰工具整明書 、

(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核發之修課證明(l07學年度後入學學生適用)、
(5)歷年成績表一份 、
(6)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 。
(7)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

3.口 試日期 :

(l)論文口試由研究生、指導教授共同安排口試日期與時間。如有特殊原因而需延緩
口試者 ,須填具申請書敘明理由 ,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 ,得延期第一學期

至遲於 1月 31日 ,第二學期至遲於 7月 31日 舉行 。

4.口試方式 :

(1)學才立考試委員於口試結束時 ,填寫論文評分表 、平均分數表等相關表單。
(2)口 試時口試委員之詢問 ,研究生不得拒答。
(3)口 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錄及錄音至少一人 ,就 口試及答辯內容詳加紀錄 。紀錄

及錄音原稿 、原檔留存系內一年備查。
(4)學位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 ,一百分為滿分 ,評定以一次為限 ,並以出席委員

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出 席委員

評定為不及格者 ,以不及格論。論文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

情事 ,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 ,以不及格論 。
(5)學位口試成績不及格且尚未屆滿修業年限者 ,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新申請 。重

新申請以一次為限 ,重新申請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登錄 。重新申請口試成績仍不及

格者 ,勒令退學。
5.論文口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 ,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論文學位口試以在本校辦

理為原則 ,必要時經系務會議通過或系主任同意 ,得以視訊方式辦理 ,並應全程錄

影存檔 。碩士學位考試應有委員三人出席 ,其 中校外委員均須達三分之一 (含 )以
上 ,否則不得舉行考試 ,已 口試者 ,其 口試成績不予採認 。

6.因特殊理由需變更論文口試審查日期者 ,則 需填寫論文審查變更日期申請書敘明理

由 ,並由指導教授簽字後 ,向 系辦申請並獲同意 ,始得變更。

7.因特殊理由需更換論文口試委員 (不 包含論文指導教授),則 需填寫論文口試更換
口試委員申請書敘明理由 ,並由指導教授簽字後 ,向 系辦申請並獲同意 ,始得更換。

8.研究生論文口試結束後須於兩週內將論文口試分數表 、平均分數表 、論文口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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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論文口試錄音光碟 ,實施視訊口試者須另將論文口試視訊照片表 、論文視訊口

試影音光碟送交系辦 ,逾期或未繳交至系辦者 ,視同未通過論文口試 。

9.已 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 ,若 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 ,應於學校行事

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 ,報請主任核定後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 。若屆最高

修業年 r艮者 ,不 子延期 ,未能如期完成論文學位考試者 ,勒令退學 。

l0.論文修正 :論文口試委員同意論文修正後畢業者 ,口 試後研究生須依據口試委

員提示意見詳加修正 ,經指導教授確認後 ,填具論文修正確認書併同修正後論

文乙冊繳送系辦公室 ,始得辦理離校手續 。研究生學位考試當學期修訂完成繳

交之期限為次學期開學日(含 )前 。逾期且未達修業年限者 ,次學期應註冊繳費 ;

修業年限屆滿者 ,視為未通過學位考試 ,應子退學 。

九 、更換論文題 目

1.研 究生提交之論文計畫題 目經通過後 ,如有特殊需要 ,商請指導教授同意 ,可填

具更換論文計畫題 目申請書 ,敘明具體之更換理由 ,並檢附更換後之論文計畫 ,

送交系辦公室安排論文計畫口試 ,其程序如前述論文計畫審查方式。唯論文計畫

之更換以一次為限 。

2.已 完成論文口試的研究生 ,如 口試委員建議需小範圍修改論文題 目,且在不偏離

原論文題 目之原意下 ,則請填寫修正論文題 目申請書 ,經系主任核定後 ,得修正

論文題 目。

十 、更換論文指導教授
(一 )研究生因故主動提出變更指車教授 ,或指車教授因特殊事由而無法再繼緻指導研

究生時 ,主動提出之一方應以申請書向 所辦公室中請
,並經系主任核定 ,如有

特殊情況需送系務 洪議 務 始 得 更換 。

1.研究生︳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 ,不 以與原指車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成

果當作學位論文之主體」 ,請填送研究生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暨聲明書。

2.於原指導教授及研究生雙方同意下 ,簽畢 「笀方可共同務表原研 究計老成果 ｜或

「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權為其中一人所有」 ,請填送研究生更換論文指導教授中

請暨協議書 。
(二)前項文件正本一式三份 ,經系主任核定後 ,一份提供原指導教授留才子’一份提供

系所辦公室留存 ,一份為研究生自行留存 。
(三 )新聘指導教授之程序 ,依指導教授之聘任提交方式辦理 。
(四 )其他未盡事宜 ,必要時可提交系務會議議決。

十一、學位論文延後公開
(二立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16條及著作權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3款規定 ,學位論文
以公開為原則 ,不公開為例外。學位論文經學位考試委員認定涉及ω 機密。上2)

專利事項 :符合專利法第二條專利種類。(3)依法不得提供者等原因之一者 ,得

於一定期間內不提供公開。
(二)延後公開學位論文者 ,需於申請學位論文口試時同時提出申請 ,不得於事後提出一
並於學位考試時由相關領域考試委員當場審核是否符合延後公開條件。學位考試

時結束後須將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影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審核書、審核紀

錄 、審核會議簽到表繳回系所辦公室留存 。學位論文延後公開審核書 、審核紀錄

影本應併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紙本論文送交本校圖書館 。
(三 )每次申請電子全文及紙本論文延後公開至多為五年 ,且需逐次申請 。第二次起之

申請程序 ,仍應取得原所有學位考試委

於系務會議提案審核確認 。

ll

慈核確認 ,如右特殊情況 ,由指導老師



十二 、畢業要求
1.完成學術活動並經論文指導教授簽名認證 。

2.繳交修訂完成且內附審定書之論文 ,冊數依校方規定。

3.填寫學生論文及報告之著作權歸屬聲明書 ,一式三份 ,一份送交系辦留存
,一份

交由指導教授留存 ,一份由研究生自行留存 。

4.向 系上借用之書籍、論文與設備、物品等需全數歸還後 ,方可於離校程序單上蓋

章 。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 ,依本校日問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碩士在

職專班學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國土垂北教育大學論文指學關係規範原則、

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要點等規定辦理 。

十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 、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

12



表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學年度第○學期

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聲明書

一 、學生     ,學 號 :      已完全了解學術倫理之定義與行為規

範 ,僅此嚴正聲明 ,本人所提交之學位論文       (論 文名稱),

確實為本人之研究及撰寫 ,並且經自我檢核後確認無違反以下學術倫理之情

事 :

(l)造假

(2)變造

(3)抄襲(包括不同語言之翻譯)

(4)由他人代寫

(5)涉及其他一切有違著作權及學術倫理之情事 。

二 、在學位論文的寫作過程中 ,若有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必須有適當的引

註(包含使用人工智慧來進行搜尋 、設計 、歸納與草擬寫作或是使用聲音與

視覺內容)。

本人已確認所提交之學位論文在撰寫過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之情

形 :

口 有 ,為 了 (原 因) 使用了

(名舉工具/服務 )。 本人根據需要使用此工具/服務 ,

進行審查和編輯論文內容 ,並對出版物的內容承擔全部責任 。

無 ,在撰寫過程中未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

學號 :

聲明人 : (請親簽)

日期 : 年 月 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理學院

114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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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  者

姓   名 請簽名 姓   名 請簽名

主 席 :

陳永昇院長 琴籐拼笊矛
數資系 :

顏榮泉主任 等〡
數資系教師代表

張淑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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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昆展主任

自然系教師代表

周金城老師

、 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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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哲主任 請 假

娃育系教師代表

吳忠誼老師 翔戮
資科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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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科系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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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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